第二十二届沈阳科学学术年会征文通知

各市级学会、协会、研究会，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企业（园区）科协，区县（市）科协，社科类社会组织：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辽宁、沈阳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市委经济工作会议和市委十四届九次全会部署，围绕当好打造新时代“六地”排头兵和建设东北亚国家化中心城市，进一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增强科技创新能力，切实为打好打赢三年行动决胜之年决胜之战，奋力实现全面振兴新突破贡献力量，市科协、市社科联联合开展第二十二届沈阳科学学术年会征文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征文内容
重点围绕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北、辽宁全面振兴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落实市委十四届九次全会精神和2025年《沈阳市人民政府工作报告》的重点任务，以及各学科领域发展前沿和沈阳经济社会发展热点等方面内容，可参考选题指南确定。
征文申报

（一）申报材料
1.论文投稿登记表（签字盖章pdf版和纸质版1份）
2.论文全文（word版和纸质版1份，word版文件名以“论文题目+作者”命名）

3.初评意见及汇总表等（电子版和纸质版1份）

4.论文投稿登记表及辅助申报材料可在沈阳市科协网站通知公告栏下载。

（二）平台授权

请申报人登陆中国学术会议网采编平台（网址：https://conf.cnki.net/trailerDetails?meetingID=2093），根据操作指南注册登陆后完成平台授权。

（三）申报要求

每人作为第一作者最多申报一篇论文，所申报的论文必须为尚未公开发表的论文，请勿涉及保密内容，不存在抄袭、侵权等情形，确保论文内容的真实性、客观性。

请申报论文第一作者各单位要积极组织撰写论文，负责论文整理和初评工作，并填报年会论文初评意见及汇总表。
论文投稿登记表中的论文所属学科参照学科分类代码表由作者本人填写，并由初评单位确认。
论文撰写需符合文字及格式规范,请初评单位对申报论文文字及格式规范审核校对。
申报人完成平台授权后再报送电子版和纸质版材料，务必确保在中国学术会议网采编平台上授权的论文与报送的纸质版论文在题目、作者、摘要、内容等信息一致性。自然科学类论文报至市科协，社会科学类论文报至市社科联。
（四）截止日期

2025年6月30日，逾期不予受理。

三、评审和出版

年会组委会组织专家按学科对报送的论文进行评审，评出一、二、三等和优秀论文奖并颁发证书，获奖论文将收录到第二十二届沈阳科学学术年会论文集，并由《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有限公司以网络期刊方式正式出版。
申报单位要组织召开优秀论文报告会或座谈会分享论文成果，年会组委会将对进行分享的一等奖、二等奖优秀论文作者给予一定鼓励。
四、联系方式

沈阳市科协学会学术部

联系人：贾少敏 024-22729826

报送邮箱：xhb-skx@shenyang.gov.cn 

地  址：沈阳市沈河区小西路76号科协大厦505室

沈阳市社科联学会工作部

联系人：任峰毅 024-88521077
报送邮箱：xhb-sskl@shenyang.gov.cn  

地  址：沈阳市沈河区小北关街160号
沈阳市科学技术协会       沈阳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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